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提出并归口，列入中国计量测

试学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标准由湖北省计量测试

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冷链物流企业、冷藏车制造企业、制冷

系统供应商、第三方检测机构及高校科研单位共同起草。

（二）起草单位及分工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负责标准总体框架设计、热工

性能测量方法、试验验证；参与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负责碳排放

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控制；其他参编单位负责工况调研、行业

需求分析、征求意见处理。

二、标准制定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行业背景

冷链物流是保障食品、药品等温敏商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

节。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冷链运输过

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冷链运输能

耗占整个冷链物流链条能耗的 60%以上，而车厢热工性能直接

决定了制冷系统的运行负荷与能耗水平。

当前行业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 碳排放核算边界不统一：现有核算方法多针对整车或

企业层面，缺乏针对车厢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与制冷系统碳排放

的独立核算边界，导致不同车型、不同保温结构之间的碳排放

数据不可比。

2. 热工性能与碳排放缺乏定量关联：GB/T 29753 等标准

侧重冷藏车安全与结构性能，GB/T 40488 侧重隔热性能试验

方法，但均未建立"热工性能→制冷负荷→能耗→碳排放"的完

整量化链条，无法评价保温性能改善对碳减排的实际贡献。

3. 缺少可执行的检测评价方法：现行标准多停留在设备

性能或运输要求层面，缺乏面向车厢级的、集热工性能测试、

能耗计量、碳排放核算于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数据采集与评

价指标未形成统一规范。

4. "双碳"战略实施需求迫切：随着国家"双碳"目标推进，

冷链物流企业、医药冷链承运商及生鲜电商平台亟需可量化的

低碳评价工具，用于装备选型、碳足迹披露和绿色供应链认

证。

（二）标准目的

本标准旨在建立一套适用于冷链物流车厢的、可测量、可

验证、可比较的热工性能与碳排放关联评价技术体系，实现以

下目标：



1. 统一车厢级碳排放核算边界，明确排除整车驱动系统

燃料消耗、道路工况、货物生产及装卸过程排放，聚焦围护结

构传热、门封泄漏、制冷能耗及制冷剂泄漏四大核心环节。

2. 建立热工性能参数（K 值、漏冷量、温升速率、开门恢

复时间）与制冷运行能耗、碳排放之间的定量关联模型，实现

"结构性能—能耗—碳排放"的可追溯评价。

3. 提出基于单位运输服务功能（t·km）的归一化碳排放

指标，解决不同容积、不同载重、不同运输距离下车厢碳排放

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4. 规范检测方法、测点布置、仪器精度及数据质量要

求，确保不同检测机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测试结果具有重

复性和可比性。

（三）标准意义

本标准的实施将产生以下经济社会效益：

1. 支撑企业碳管理：为冷链物流企业提供车厢级碳排放

核算基准，支撑碳盘查、碳披露及 ESG 报告编制。

2. 推动装备技术升级：通过热工性能与碳排放的关联评

价，引导冷藏车制造企业优化车厢保温结构、门封设计及制冷

系统匹配，推动轻量化、低导热、高气密性绿色装备研发。

3. 服务医药冷链合规：满足医药冷链运输对温控性能与

碳足迹追溯的双重合规要求，支撑 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与碳中和目标的协同。



4. 促进绿色消费与认证：为低碳冷链装备认证、绿色物

流评级提供技术依据，引导货主单位优先选用低碳车厢。

三、标准编制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以传热学基本方程、制冷循环 COP 理论、能量守恒定律及

IPCC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为理论基础，构建"热工性能→热负荷

→制冷能耗→碳排放"的完整物理链条。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层

次分析法与行业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确定。

（二）工程可操作性原则

所有指标均基于可实际测量的物理量：温度（℃）、功率

（W）、耗电量（kWh）、燃油量（L）、制冷剂充注量（kg）

等。测试工况（环境温度 25℃±2℃、湿度 40%~70%、风速≤

1.5m/s）在常规检测实验室或受控场地均可实现，无需额外复

杂实验系统。

（三）可重复与可比性原则

测试方法规定统一的工况条件（环境温度、设定温度、开

门频率）、测点布置方式（外表面不少于 18 个测点、内部不

少于 9 个三维测点）、采样频率（≤60s）及稳定工况判定准

则（连续 30min 温度波动≤±0.5℃），确保不同机构测试结

果具有可比性。



（四）系统性原则

构建覆盖"热工性能—制冷负荷—能耗—碳排放"完整链条

的评价体系，引入"碳响应系数"概念，量化热工性能改善对碳

排放的边际影响。

（五）国际接轨原则

参考 ISO 14083:2023《运输链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与报告》

的核算边界划分方法，借鉴 ISO 14064、ISO 14067 的排放因

子法原则，采用 kgCO₂e/(t·km)作为统一功能单位，与国际碳

足迹评价方法协调一致。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前期调研阶段

编制组对以下内容进行了系统调研：

1. 国内冷链运输装备能耗测试现状，重点分析 GB/T

29753、GB/T 40488 等标准的适用范围与技术缺口； 2. 欧盟

冷链碳足迹方法（EN 16258、ISO 14083）及美国 EPA 冷链排

放核算指南； 3. 典型冷链物流企业（医药、生鲜、冷冻食

品）实际运营数据采集方式与痛点； 4. 第三方检测机构（计

量院、质检中心、认证机构）现有测试能力与设备配置； 5.

新能源冷链车厢（纯电动冷藏车、氢燃料电池冷藏车）的技术

特点与能耗结构。

调研结论：行业迫切需要一套独立于整车驱动系统、聚焦

车厢围护结构与制冷系统的热工-碳排放评价方法。



（二）标准立项阶段

编制组完成《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及标准草案，提交中

国计量测试学会。经立项评审会审议，专家一致认为：该标准

填补了冷链物流车厢级热工性能与碳排放关联评价的标准空

白；技术路线清晰，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价值；建议重点关注

新能源车厢的适用性、制冷剂泄漏检测方法及数据不确定度控

制。标准正式获批立项。

（三）初稿起草阶段

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标准框架与分工。起草

过程中重点解决了以下技术问题：

1. K 值测量方法的选择：经对比分析，采用稳态热平衡法

（通过测定维持热平衡所需制冷补偿量反推 K 值），而非热流

计法或红外热像法，原因是该方法可直接关联制冷系统实际运

行能耗，更符合工程评价需求。

2. 漏冷量与 K 值的区分：明确 K 值表征围护结构稳态传

热能力，漏冷量则综合反映围护结构传热、门封泄漏及结构缺

陷造成的总冷量损失，两者互补但不重复。

3. 制冷剂泄漏碳排放的简化处理：鉴于车厢级现场检测

难以直接测量年泄漏率，采用"制冷剂充注量×年泄漏系数×

GWP"的简化核算方法，并建议引用 GB/T 9237 或制造商提供的

泄漏率数据。



（四）试验验证阶段

编制组选取典型车型开展验证测试：

A 型冷藏车（12m³，0℃）：验证 K 值重复性测试、漏冷量

与能耗关联性； B 型冷冻车（18m³，-18℃）：验证温升速率

测试、开门恢复时间测试； C 型新能源冷藏车（8m³，

0℃）：验证电驱制冷系统能耗测量、电力碳排放核算。

关键验证结论： 1. K 值与单位容积能耗呈显著正相关（R

²>0.85），验证了热工性能对能耗的决定性影响； 2. 高频开

门工况（3min/8 次·h）下，开门恢复时间对单位运输碳排放

的贡献率可达 15%~22%，证明开门恢复时间是评价配送工况碳

排放的关键指标； 3. 采用单位运输服务功能（t·km）归一

化后，不同车型的碳排放指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可支撑分级

评价。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一）范围（第 1 章）

明确标准适用于采用机械制冷的冷藏运输车厢、冷冻运输

车厢、新能源冷链运输车厢、医药冷链运输车厢及生鲜食品冷

链运输车厢。明确排除液氮/干冰非机械制冷系统、铁路冷链

集装箱、海运冷藏集装箱及固定式冷库系统，确保评价边界聚

焦于道路运输机械制冷车厢。



（二）术语和定义（第 3 章）

定义 8 个核心术语，其中"冷链物流车厢""热工性能""总传

热系数（K 值）""漏冷量""温升速率""开门恢复时间"为热工性能

领域术语；"单位货物碳排放""制冷系统运行碳排放"为碳排放

领域术语。术语定义与 GB/T 29753、ISO 14083 等标准协调一

致。

（三）评价边界与总体要求（第 4 章）

评价边界包括：车厢围护结构传热；车门开启及密封泄漏

造成的冷量损失；制冷系统维持设定温度所产生的能源消耗；

制冷剂泄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评价边界明确排除：车辆驱动系统燃料消耗（避免与整车

能耗混淆）；道路运行工况影响（聚焦车厢本体性能）；货物

生产及装卸过程排放（聚焦运输环节）；固定冷库环节排放

（聚焦移动运输装备）。

（四）热工性能参数测量方法（第 6 章）

1. 总传热系数（K 值）测量（6.1）：采用稳态热平衡

法，在环境温度 25℃±2℃、内部设定温度 0℃或-18℃条件

下，通过测定维持温度平衡所需热补偿量计算 K 值。测点布置

要求：外部每个面不少于 3 个测点，共不少于 18 个；内部前

部、中部、后部按上层、中层、下层三维布置，不少于 9 个测

点。稳定工况判定准则：连续 30min 内内部平均温度波动不



超过±0.5℃。同一车辆重复测试 3 次，最大偏差不超过 5%，

取算术平均值。

2. 漏冷量测量（6.2）：在稳态运行条件下，通过测定制

冷系统平均输入功率与制冷效率系数计算漏冷量。明确制冷效

率系数η应根据制冷机组标定 COP 确定。

3. 温升速率测量（6.3）：评价车厢停止制冷后维持低温

环境的能力。测试时间不少于 2h，每分钟记录一次内部平均

温度。

4. 开门恢复时间测量（6.4）：针对城市配送实际工况，

设置低频（1min/1 次·h）、中频（2min/4 次·h）、高频

（3min/8 次·h）三种开门工况。恢复完成判定：内部平均温

度恢复至设定温度±1℃范围内并持续稳定 5min 以上。

（五）制冷运行能耗测量方法（第 7 章）

区分电驱制冷系统与柴油驱制冷系统：电驱系统测量累计

耗电量、压缩机运行时间、风机运行时间、平均输入功率，测

量周期≥4h；柴油驱系统采用质量流量计或容积计量法测量

燃油消耗量，误差不超过±2%。

提出单位容积能耗[kWh/(m³·h)]和单位货物运输能耗

[kWh/(t·km)]两个归一化指标，解决不同车型、不同载重下的

能耗可比性问题。

（六）碳排放核算方法（第 8 章）

构建三级核算体系：



1. 能源消耗排放：电力碳排放=耗电量×电网排放因子

（EFe）；燃油碳排放=燃油消耗量×低位发热量（NCV）×排

放因子（EFf）。

2. 制冷剂泄漏碳排放：制冷剂泄漏量×全球变暖潜值

（GWP），建议采用 IPCC AR6 数据。

3. 总碳排放与单位货物碳排放强度：总碳排放 Ct = Ce +

Cf + Cr；单位货物碳排放强度 CI = Ct / (M×D)，单位为

kgCO₂e/(t·km)。

核算边界明确排除整车驱动燃料消耗和货物生产过程排

放，确保与 ISO 14083:2023 的运输链核算方法协调。

（七）热工性能与碳排放关联评价方法（第 9 章）

评价指标体系涵盖 6 项核心指标：K 值（权重 0.30）、漏

冷量（0.20）、温升速率（0.15）、开门恢复时间（0.10）、

单位运输能耗（0.10）、单位货物碳排放（0.15）。

综合评价模型采用加权线性综合评价法：S = Σ(wi ×

xi)，其中 xi 为指标归一化值。归一化方法建议采用极差标准

化或行业基准值对标法。

在编制说明中提出"碳响应系数β"概念，用于表征单位 K

值降低或单位漏冷量减少所带来的碳排放边际改善量，支撑装

备技术升级的经济性分析。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与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及《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

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标准内容不涉及强制性技术

指标，为推荐性团体标准，供行业自愿采用。

（二）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9753（道路运输食品与生物制品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

法）、GB/T 40488（冷藏车、冷藏集装箱隔热性能及气密性试

验方法）、ISO 14083:2023（运输链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与报

告）等标准协调一致，无交叉重复，技术要求严于推荐性标准

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冷链物流车厢热工性能与碳排放关联评

价领域的标准空白。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等同采用某一特定国际标准，但在以下方面参考

并吸收了国际先进标准的方法论：

1. 核算边界划分：参考 ISO 14083:2023，明确排除整车驱

动能耗，聚焦车厢围护结构与制冷系统。

2. 碳排放核算方法：采用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的排放因子法，电力排放因子、燃油低位发热量及排放因



子、制冷剂 GWP 值均与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保持一

致。

3. 功能单位选择：参考 ISO 14067，采用 kgCO₂e/(t·km)

作为单位运输服务功能单位，实现不同规模运输活动的可比

性。

4. 热工性能测试：参考欧盟 EN 16258，但测试工况和测

点布置根据我国冷链运输特点进行了本土化调整。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一）关于核算边界是否包含整车驱动能耗

分歧：部分企业代表建议将整车驱动燃料消耗纳入核算边

界，以评价"从油井到车轮"的完整碳足迹。

处理依据与结果：经编制组与专家讨论，依据 ISO

14083:2023 的运输链分层核算原则，车厢热工性能与驱动系

统能耗属于两个独立物理过程，驱动能耗主要受车辆动力链、

道路工况、驾驶行为影响，与车厢保温性能无直接物理关联。

若纳入驱动能耗，将掩盖车厢结构优化对碳减排的真实贡献，

导致评价结果不可归因。

结论：维持 4.1 条评价边界，明确排除车辆驱动系统燃料

消耗，但建议在标准实施配套指南中说明整车碳排放核算应参

考其他标准（如 GB/T 51366）。



（二）关于是否建立装载率修正机制

分歧：部分物流企业提出，实际运营中空载、半载、满载

对单位货物碳排放影响巨大，建议引入装载率修正系数。

处理依据与结果：经试验验证，单位货物碳排放强度 CI

= Ct/(M×D)已隐含装载率影响（M 为实际货物质量），若引入

额外修正系数，将导致同一车厢在不同装载率下出现多个评价

结果，削弱标准的可比性。

结论：不单独设立装载率修正系数，但在第 8.6 条及附录

A 中要求检测报告注明实际装载率，并在标准宣贯材料中解释

装载率对 CI 值的影响规律。

（三）关于新能源车厢的适用性

分歧：部分制造商认为新能源冷链车（纯电动、氢燃料）

的制冷系统能耗来源与传统柴油车差异较大，建议单独成章。

处理依据与结果：经技术论证，无论制冷系统动力来源为

何（电池、柴油机、氢燃料电池），其热工性能评价（K 值、

漏冷量等）和碳排放核算逻辑（能源消耗×排放因子）具有统

一性。差异仅体现在排放因子的取值（电网排放因子、氢能排

放因子）。

结论：维持统一框架，在第 7.1 条电驱制冷系统中明确"包

括动力电池供电与外部充电模式"，在第 8.2 条要求根据实际

电力来源选择相应排放因子。



九、专利处置情况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编制组对可能涉及的专利进行了检

索与识别。经核查，标准中的测试方法（稳态热平衡法、温度

测点布置方案）、计算公式（K 值计算、碳排放核算）均为公

开的热力学与温室气体核算通用方法，不涉及特定专利。

声明：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

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若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涉及专利，

将按照 GB/Z 43194—2023《团体标准涉及专利处置指南》及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标准起草小组

202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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